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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纪要

2025年9月29日，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高教系列职称评审资格审查委员会、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教学测评委员会和科研测评委员会关于各项测评情况的汇报，就第一轮资格审核及测评赋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审议。
1、 会议审议了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资格审核和师德师风赋分有关情况。
1.关于申报人员聘期未满的申报资格问题。
由于个别申报人员的上级部门确认中级职称评审结果文件下发时间与学校聘任时间分别差1个月、4个月满5年。
会议研究决定，对于聘期年限的计算，是以上级下发文件为准，还是以学校聘任时间为准，由人事处向上级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后再行确定申报资格。
2.关于专职辅导员职称开评问题。
本年度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报名人数仅一人，无法达到开评条件。
会议研究决定，此申报人员并入其他学科组，按照高等学校教师、实验技术人才评价办法进行评审。
3.关于“双师型”教师赋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省校及分校申报人员均按照2024版职称评审量化加分细则中有关“双师型”教师赋分标准执行。
4.关于师德师风评分细则中开放教育办学体系奖项计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开放教育办学体系奖项赋分项明确细则中的国家级、省级、校级分别为国家开放大学、省开放大学、市（州）开放大学。将细则中的“湖南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和“省校本部”均明确为省开放大学进行计分。“校级”明确为市（州）开放大学。按照“国家开放大学计8分，湖南开放大学计4分，市（州）分校计1分”计分，市（州）分校同年度、不同类型奖项不累积计分。
5.初中级职称评审、认定不进行量化计分。
二、会议审议了教学测评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教育教学材料赋分有关情况。
1.关于教育教学评分细则中各专业竞赛和专题竞赛项目计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举办的非综合性竞赛按市厅级计分，湖南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举办的非综合性竞赛一、二、三等奖按3分、2分、1分计分。
2.关于教师团队参与教学竞赛，获奖证书上不能鉴别排名先后计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按照教育厅文件要求，本次参与教学竞赛的教师团队成员均计同等分。
3.关于有申报人员获首届高等院校数字化国际课程征集活动优质课程，证书盖章为“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秘书处数字化学习技术集成与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如何计分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本项按校级立项课程项目赋分。其中，立项未验收的按60%计分；验收后没有在运行的按80%计分，验收后在运行的按100%计分。
4.关于有申报人员荣获湖南省2022年消费帮扶营销大赛“优秀个人”，其组委会组成部门为：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省乡村振兴局，证书盖章为：“湖南省消费帮扶活动组委会”如何计分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湖南省2022年消费帮扶营销大赛“优秀个人”，按市厅级二等奖等次计分。
5.关于有申报人员入选国家开放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线展示征集”资源的计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此项不认定为精品课程，按案例征集比赛市厅级二等奖计分。
6.国家开放大学综合类课程考试改革试点项目，按省级教改项目计分。
7.关于教育教学评分细则中对于市（厅）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赋分标准不够明确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此项基地取前三名计分，按8分、4分、2分计分。
8.关于有申报人员编写的教材无明确立项建设文件的计分问题。
经会议研究决定，依托共建共享或三农等学校项目建设的配套教材，按校级立项教材计分。
9.关于有申报人员在其前工作单位任职期间，单位获得的集体荣誉项目的赋分认定问题。
经会议研究决定，若无法提供直接证明其在该单位集体荣誉项目中主持或参与证明材料的，不计分。
三、会议审议了科研测评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科研成果及业绩赋分有关情况。
1.关于在职教师读博期间发表论文的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与学校签订过博士培养协议的教师，读博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发表的学术论文，未署名我校，或为第二作者且导师为第一作者的，要及时到科研管理处备案。申报职称时，由读博学校导师签字和相关单位（学院）盖章证明该论文系我校老师所写，视同为第一作者，视同为同类型论文，在资格审查时2篇折算为1篇计算，计算分数时2篇均计分。同时，此条原则要写入会后学校年度职称评审文件。
2.关于学术著作计分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会议研究决定，针对某申报人员的学术著作，8本以上（含8本）不同主题、不同内容的著作共用同一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中图图书在编目录号（CIP）的，按1.5本著作计算分数。
3.关于2021年湖南省远距离教育研究会联合省社科联在开放大学体系开展建党九十周年征文活动评选结果的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此项作为校级科研成果奖励赋分。
4.专利认定按照当年度有效专利计分。
5.关于省部级领导批示的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与科研成果及业绩评分细则中“受到国务院现任各部委部长（主任）、省委书记、省长肯定性批示的咨询报告”相同级别的领导，同等计分。省部级领导仅圈阅，没有肯定性指示的，赋分折半。
7.关于受省级及以上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完成的文件、报告等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申报人员出具了相对应证明材料的，视同为咨询决策报告计分。

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

